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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直销监管工作的通知(办字[2006]49号)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： 目前，

商务部已批准雅芳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、辽宁省蚁力神天玺集团有限公司、宝健（中国）日用品

有限公司、如新（中国）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成为直销企业

。鉴于直销市场刚刚开放，为确保直销监管工作及时到位，

根据《直销管理条例》、《禁止传销条例》以及其他有关规

定，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做好如下工作： 一、关于企

业登记的监督管理。各直销企业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

当指导直销企业按照商务部批准的事项申请经营范围的变更

登记，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直销企业不得从事直销经营。工商

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法受理直销企业的变更登记申请。 二、

关于直销企业分支机构及服务网点的监督管理。在批准从事

直销的地区，监督直销企业在设立省级分支机构并设立服务

网点（符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）的基础上开展直销活动

，在未批准直销的地区、未设立省级分支机构的地区或服务

网点不符合要求的地区，不得从事直销活动；直销员不得跨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或在未批准直销的地区从事直销活动

。 三、关于直销员招募的监督管理。招募直销员的主体只能

是直销企业或省级分支机构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招

募直销员；直销企业不得招募《直销管理条例》禁止的人员

为直销员。直销员从事直销活动应当遵守《直销管理条例》



的有关规定，不得损害消费者的权益。 四、关于直销员培训

、考试的监督管理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监督直销企业严格

按照《直销员业务培训管理办法》组织直销员业务培训、考

试和发证。直销企业的直销员和直销培训员应持证上岗。直

销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直销员培训活动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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